
110 工業廢棄物之資源化技術趨勢 

工業廢棄物之資源化技術趨勢 

楊奉儒*、楊致行** 

 

摘  要 

依 90 年「台灣事業廢棄物問題白皮書」分析事業廢棄物的產出現況顯示，事

業廢棄物總量為 13,248,000 公噸 /年，公告之再利用項目已有 43 項，種類從有機資

源之廢舊木材至無機資源之廢陶、瓷、磚、瓦等都有。各類中間處理方式以回收利

用居多，佔總廢棄物量 73%。在眾多的方式中，由於建築材料的使用最適於「消

化」大量的工業廢棄物，而且國外已經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因此最值得政府與民間

努力推廣。由統計資料推估，國內的防火板材市場年需求量約為 7,000 萬平方公

尺，合計重量約 100 萬噸。此資源再生產品可以根本解決安定工業廢棄物的處置問

題，並發揮資源化的最大利用價值。防火建材之推廣使用，將不僅對於國民的生命

財產多一層保障，同時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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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工業廢棄物產生現況 

台灣近幾年來工商業發展迅速，除了傳統產業持續在經濟上扮演基礎角色

外，更因應世界潮流興起高科技產業，如微電子精密機械、半導體、光電、電子相

關零組件以及生物技術產業，使台灣在高科技相關產品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高度科技化的結果雖然為台灣人民帶來財富，但相對的卻使得工業所產生的廢棄物

種類日益繁多，性質的差異性日漸增大，致使環境壓力亦日漸沈重。  

依 90 年環保署「台灣事業廢棄物問題白皮書」分析國內事業廢棄物的產出現

況，針對全國 1,200 家大型事業機構之調查資料顯示事業廢棄物總量為 13,248,000

公噸／年(1,104,000 公噸／月)，各縣市之事業廢棄物總量以高雄市、雲林縣及高雄

縣佔前三名；高雄市產出之廢棄物以一般礦渣與污泥佔最多；雲林縣產出之廢棄物

以廢纖維與污泥為主；高雄縣產出之廢棄物以廢金屬、塵灰與一般污泥為主。若從

行業別區分：以金屬工業(約 39%)、食品加工業(約 21%)及紙製品業(約 19%)分居

前三名；從廢棄物類別區分：以礦渣(27%)、污泥(17%)及廢纖維(約 16%)最多；有

害部分則以廢溶劑、廢液及污泥最多。  

事業廢棄物包括暫時貯存於廠內之廢棄物總量為 69,000 公噸／月，總清除量

為 1,035,000 公噸／月，合計事業廢棄物總量 1,104,000 公噸／月。而事業廢棄物

之清除方式以「自行清除」方式為最多(佔總廢棄物量 34%)，「委託清除機構」清

除次之(佔總廢棄物量 23%)，「其他方式」(例如委託回收商及古物商清除)第三(佔

總廢棄物量 20%)。各類廢棄物最終處置方式以掩埋處置(佔總廢棄物量 15%)為最

多，其他方式次之。  

目前經濟部工業局公告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項目已有 43 項，種類從有機資源

之廢舊木材至無機資源之廢陶、瓷、磚、瓦等都有，再利用項目產生量、處理量統

計如表 1 所示，合計產生量約為 1,054 萬公噸／年，再利用數量約為 838 萬公噸／

年。由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項目中，可得知許多廢棄物例如灰渣、污泥、木質

廢料、廢塑料⋯等，目前國內處理量仍嫌不足，建議應積極投入人力、物力、技術

及資金，以解決國內廢棄物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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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公告再利用項目及產生量、處理量統計 

事業廢棄物項目 年產生量 
(公噸／年) 

年處理量 
(公噸／年) 

再利用 
項目編號 

廢鐵 1 
廢單一金屬料(銅、鋅、鋁、錫) 1,162,000 1,050,000 

9 
廢紙 1,098,000 1,000,000 2 
煤灰 3 
蔗渣煙爐灰 1,026,000 980,000 

20 
水淬高爐石(碴) 4 
廢鑄砂 12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 15 
感應電爐爐碴(石) 16 
化鐵爐爐碴(石) 17 
廢鑄砂石材廢料(板、塊) 

3,800,000 3,500,000 

13 
廢木材(板、屑) 456,000 200,000 5 
廢玻璃(瓶、屑) 6 
廢陶、瓷、磚、瓦 180,000 120,000 

8 
廢白土 7 
廢酒糟、酒粕、酒精醪 10 
菸砂(骨、屑) 18 
蔗渣 

745,000 400,000 

19 
廢塑膠(容器) 173,000 160,000 11 
石材污泥 14 
製糖濾泥 21 
食品加工污泥 22 
釀酒污泥 23 
漿紙污泥 24 
紡織污泥 25 
廢矽藻土 

1,038,000 500,000 

26 
廢食用油 58,000 20,000 27 
廚餘 200,000 20,000 28 
廢橡膠 1,728 500 29 
茶渣 30 
咖啡渣 17,000 13,00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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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公告再利用項目及產生量、處理量統計(續) 

事業廢棄物項目 年產生量 
(公噸／年) 

年處理量 
(公噸／年) 

再利用 
項目編號 

廢鈷錳觸媒 4,800 2,000 32 
鈷錳塵灰 500 300 33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廢酸性蝕刻液 100,000 80,000 34 
金屬基本工業及表面處理業製造

業廢酸洗液 45,000 30,000 35 

廢活性碳 900 500 36 
廢石膏模 32,400 25,000 37 
二甲基甲醯胺(DMF)粗液 2,500 500 38 
廢沸石觸媒 39 
燃油鍋爐集塵灰 42 
鋁二級冶煉程序集塵灰 

72,000 25,000 
43 

水產下腳料 82,000 60,000 40 
禽、畜產肉品加工下腳料 250,000 200,000 41 
合計 10,540,000 8,380,000  
資料來源：90年環保署「台灣事業廢棄物問題白皮書」調查量 

 

 

 

事業廢棄物各類中間處理方式以回收利用方式居多(佔總廢棄物量 73%)，焚化

處理(佔總廢棄物量 2%)及固化處理(佔總廢棄物量 2%)次之。但再利用方式多以骨

材類的填方基材為大宗，屬於高價位可再利用之項目 (廢觸媒、蝕刻液等 )仍然較

少，其再利用的經濟／環境效益仍需提昇。  

二、工業廢棄物之資源化現況 

在民國 78 年以前，事業機構大部份較注重管末處理，忽略產源減量回收之重

要性；而自從 78 年經濟部與環保署成立「工業減廢聯合輔導小組」，以及推動兩

期的「工業減廢五年計畫」，同時配合相關事業廢棄物管理法令與其他公害法規相

繼加嚴，促使事業機構重視事業廢棄物減量及回收再利用。另外，環保署與工業局

自民國 80 年起，為了鼓勵同類性質的工廠能夠統一將其廢棄物聯合回收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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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有效的經濟規模條件，亦輔導成立了多個體系。而 91 年通過的「資源回收

再利用法」以促使資源循環再利用為各類廢棄物未來推行管理的重點方向。因此，

未來除了以該法及其「施行細則」來鼓勵事業機構進行廢棄物的循環再利用外，更

希望各公民營機構朝向清潔生產觀念的應用與技術的推廣，尤其是將所有原料與能

源從原生材料、生產、消費以至成為再生資源的循環中做最合理與綜合的利用，並

儘可能減少製程、產品和服務對人類和環境造成有害的影響，以達到行政院永續會

之「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目標。  

根據環保署管制中心於民國 89 年統計各類廢棄物產生量及再利用情形，如表

2 及表 3，其中就廢棄物產生量而言，產生量前三大者為鎔鑄礦渣、無機污泥及集

塵灰，其中鎔鑄礦渣之再利用率為各類廢棄物之冠，達 98.1%，其主要原因可能在

於鎔鑄礦渣之再利用多用於非金屬礦業之替代原料，如水泥製品業等。而無機污泥

其產生量居前三大且其再利用率及產品著手，如磚窯業之運用。  

 

 

 

表 2 事業廢棄物公告及申請再利用現況 

行業別 廢棄物種類 方式或用途 

鋼鐵業 一貫作業煉鋼廠水淬爐石、高

爐石、轉爐石、脫硫渣 
原料、土壤改良劑、填地材

料 
發電廠 煤灰 原料、添加物、工程填地等 
發電廠 集塵油灰 燃燒再利用 
鋼鐵業 合金鋼渣 再利用製成鋼粉 
鋼鐵業 石灰石泥餅 再利用 
化學工業 有機污泥 有機肥料 
石化工業 無機污泥 回收再利用 
造船業 廢鐵砂 水泥之填充添加料 
陶瓷製造業 陶瓷廢料 回收再利用 
製糖及製酒業 蔗渣及酒槽渣 土壤改良劑 
屠宰業 雞鴨內臟及羽毛 羽毛製品或有機肥料 
電子印刷業 蝕刻廢液 再生回收氯化鐵 
高科技產業 異丙醇廢液 回收再利用 
各行業 廢鐵 回收再利用 
資料來源：環保署管制中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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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類工業廢棄物資源回收情形  

廢棄物種類 產生量 
(萬公噸/年) 

回收量 
(萬公噸/年) 

回收率 
(％) 

廢塑膠 37.6 18.8 50.1 
廢木材 21.1 0.9 4.4 
纖維廢棄物 17.6 7.5 42.4 
動植物性殘渣 84.2 49.5 58.7 
其他廢棄物 106.2 62.3 58.7 
有機污泥 22.9 9.3 40.9 
生物污泥 51.3 24.7 48.1 
廢溶劑 2.2 0.3 14.0 
廢酸 4.1 0.9 20.9 
其他化學物質 0.6 0.3 50.1 
無機污泥 280.1 1.1 0.4 
燃燒灰渣 18.8 0.1 0.4 
鎔鑄礦渣 813.9 798.1 98.1 
集塵灰 157.6 78.8 50.0 
玻璃或陶瓷 19.4 4.6 23.8 
廢油 14.8 2.9 20.0 
廢液 5.8 1.1 20.0 
觸媒 0.8 425(公噸/年) 5 
金屬 122.7 61.2 50.0 
廢電池 0.2 87(公噸/年) 5.0 
廢紙 71.2 14.2 20.0 
塔底污泥殘留物 1.9 0.0 0.0 
廢鹼 0.8 0.0 0.0 
廢樹脂 1.9 0.0 0.0 
廢橡膠 3.3 0.0 0.0 
建築廢材 65.8 0.0 0.0 
廢皮革 65.8 0.0 0.0 
處理事業廢棄物產生物 3.0 0.0 0.0 
合計 1,931 1,137 58.9 
資料來源：環保署管制中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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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化的策略需求 

依照國外過去執行工業廢棄物處理之經驗顯示，當工業廢棄物管理至一定上

軌道的程度之後，資源回收再利用將佔非常高之比例，以美國為例，回收再利用便

佔了處理率的百分之七十；日本則在建制完備的「靜脈產業系統」條件下，廢棄物

的回收與再利用比例更高。國內過去雖然推動了一些事業廢棄物資源回收計畫，然

而成效總是不如預期的成果，這其中原因除了有些技術問題須要解決外，尚有很多

屬於市場、法規、使用者心態等非技術性之問題必須克服，因此往後如要順利成功

推動資源化工作，實有賴於一個嚴謹的策略與推動措施方能奏效。  

我國政府在民國 91 年 7 月 3 日公布了「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將所有與資源

再生的相關理念和政策做了一個有效的整合，特別是在該法第六條中揭示了：「為

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在可行之技術及經濟為基礎下，對於物質之使用，應優先考量

減少產生廢棄物，失去原效用後應依序考量再使用，其次物質再生利用，能源回收

及妥善處理」，明確的將物質轉化為廢棄物之前，應該執行的優先次序為廢棄物減

量、再使用、再利用、能源回收、妥善處理等。同時，91 年 6 月間行政院改組的

「永續發展委員會」，亦將六個工作分組之中「資源與產業工作分組」的目標之一

定義為「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因此，除了源頭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之外，廢棄物

的回收再利用亦將成為我國政府未來推動事業廢棄物管理的主軸。  

成功的資源化推廣策略，必然需要由產業界、學術界、政府部門、研究機構

及民眾共同參與，以創造資源再生業營運的利基。然而由於事業廢棄物成份不穩定

且常含有雜質，在進行資源再生或處理時就必須作全面考量，避免殘餘物對環境造

成二次污染，故在推動確定的資源化廢棄物項目時，往往必須由政府先行輔導成立

或整合相關的資源再生業與廢棄物處理處置業。基於國內目前環保法規管制的壓力

及降低處理與處置的成本，相同或不相同製程之製造業產生之廢棄物，可考慮成立

聯合處理體系，共同投資成立處理業及(或)資源再生業來處理工廠本身產生之廢棄

物。  

另外，事業廢棄物資源化良好的投資環境應包含市場之經濟誘因、政策的完

備、成熟之技術及持續有效的輔導，以吸引有興趣的業者投入資源再生業。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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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再生料或再生製品之品質或價格與初生料相比，均較缺乏競爭性，因此惟有提

昇再生料之品質，並開發高附加價值之再生製品，方可在市場上佔一席之地，因此

有必要由研究單位協助或由再生工業依再生品市場需求投入技術開發。同時亦宜由

政府訂立明確之資源再生品之品質規範及檢驗標準，使得再生業者能夠生產出符合

標準之再生品，有助於下游廠商及消費者認同並採購，來全面推動事業廢棄物資源

再利用的合理工業體系。  

四、工業廢棄物建材化之技術與評估分析 

一項廢棄物要能夠成功地回收與資源化，基本上是需要以技術為根本、以市

場為載具、以法令為依規。在技術面，審慎的掌握廢棄物的成份與特性(包括其可

能變動的範圍)後，評估其適合以原料形式納入現有的物品系統(通常以建材或是消

費性物品為主)，或者結合相同與互補性質的廢棄物而另外建立一個具經濟規模的

資源處理設施；而在些評估過程中，訂立穩定的資源化產品品質規範及其控制條

件，將是未來系統成敗的關鍵。對於資源化產品的推廣運用，在產品基本要件上乃

需掌握其品質標準、設計規範及施工和使用規範，以確保資源化產品的實用性，而

在市場條件下，則需加強與現有相關物品通路的整合、建立具競爭力的市場價格以

及配合「綠色消費」的推廣機制，以確保在長期市場運作條件下，資源化產品能夠

「自力更生」，而不需要由外部資源的不斷補貼而浪費公共資源並失卻了環保的意

義。  

國內過去不同的學術與研究單位對於資源化建材已經有許多的研究成果，但

是大量推廣使用的比例仍然不高，主要是受限於非技術的市場條件，例如產品規

格、設計規範、施工規範、大量產品的經銷管道等等。不過，由於建築材料的使用

最適於「消化」大量的工業廢棄物，而且國外已經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因此，仍然

是最值得政府與民間努力推廣的方向。  

其中最適宜以工業廢棄物再資源化之技術應為防火建材，根據統計，台灣地

區都市 (以台北與高雄為代表 )每百萬人不幸死於火災事故的人數與鄰近國家城市

之比較，其中我國以 19 人／百萬人居於首位，顯示我國火害所造成的人命損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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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為嚴重。究其災害發生之原因，除了建築業者並未仔細詳就防火安全作有效之

空間規劃外，主要是因為公共場所使用防火建材之觀念並未落實深耕，建築物內大

量使用易燃性裝修材料，以致起火後迅速擴大燃燒，造成人員嚴重傷亡及財物損

失。易燃性裝修建材除了提供火災燃料、助長火勢擴大燃燒外，其燃燒所造成的濃

煙及有害氣體，更是威脅生命安全的主要  原因之一。為維護公共安全、減少火災

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物  損失，使用具有防焰性及耐然性的室內裝修(飾)材料，應是

建築物防火安全對策的重要措施。職是之故，防火建材  之推廣使用，將不僅對於

國民的生命財產多一層保障，另一方面，同時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經濟

利益。  

以鋁渣水泥纖維板的分析案例來說，台灣每年由再生鋁熔煉廠產出的二次鋁

渣約有一萬五千噸以上，此種鋁渣廢棄物含有大量的鋁氧成份，是氧化鋁原料的很

好來源。鋁渣雖然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不像有害廢棄物受到法規嚴厲急迫的管

制，但是鋁渣的組成非常不均勻，含雜有金屬鋁、氮化鋁、碳化鋁以及氯化鈉、氯

化鉀等成份，若未經適當的處理，則非但無法作為資源化再利用，並且與水接觸時

會有環境污染的問題發生。因此，建立鋁渣安定化處理程序極為重要，鋁渣經過一

系列安定化處理程序(包括溼式球磨篩分、安定化以及濃泥沉降、脫水等處理)後，

可獲得粒徑微細且均質性良好的安定化尾渣，而如何選擇最佳的再資源化利用方

向，是目前最值得深思熟慮的課題。  

另一方面，國內造紙工業所產生的紙渣污泥，由於數量龐大(每年產生量估計

達一百萬噸)，含水率高，又具臭味，其所含的有機纖維物質，在不良的處置環境

很容易霉菌滋長，因此是造紙業者最感困擾的廢棄物。目前國內紙渣污泥廢棄物的

處置尚以掩埋(每噸處理費約 1,000 元)為主，少部份紙廠有作焚化汽電共生處理，

而對於紙渣污泥的資源化利用，則均尚處於技術開發階段，未見實際的商業規模運

作，由於紙渣污泥中含有大量的天然有機纖維物質，在木材資源大幅減少的今日，

實為一很好的可利用資源。  

因此以前述的安定化鋁渣與紙渣污泥兩種工業廢棄物為原料製成鋁渣水泥纖

維板資源化產品，不失為一資源化利用的良好途徑。安定化鋁渣的原料應用特點是

用作部份水泥與矽砂骨材的替代品，以及具抗燃劑與防霉除臭抑制劑等功能；紙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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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的原料應用特點則是利用殘留的天然纖維素具有的韌性強化功能，再經由解

纖、混拌、除臭、防霉、防水、抗燃以及養生等技術的試驗與開發，可製作成具有商業

化特點的鋁渣水泥纖維板產品。應用以上工業廢棄物開發建築材料的流程如下：  

 

 

破碎 篩分 混拌 

加壓成型 養生 

工業廢棄物 

建材成品 

 

圖 1 工業廢棄物再製建材流程示意圖 

 

 

 

於混拌的過程中，係依照建材的配比需要，分別稱取一定量的安定化鋁渣、

紙渣纖維、水泥、矽酸鈣等原料，並加入適量的水後，置入混拌機中混拌約 10 分

鐘，使原料充分的分散混合，其中關鍵在於安定化鋁渣經壓濾處理後易形成不易分

散的塊狀物，須先行加水將半膠質的粒子打散開來。本步驟添加氯化鈣與矽酸鈉，

為促進水泥與紙渣纖維的界面添加劑，可加速水泥漿體早期凝固強度的促進劑，原

料與水的混拌比是採用 0.4 的水 /固重量比值。  

板胚成型與壓製成板的過程中，使用減壓脫水裝置 (減壓的真空度約 12mm 

Hg)，可以有效的促使板胚脫水成型，同時利用漿泥的定量可控制適當的板胚厚

度，通常製板成型過程需要適當的漿泥濃度(約 8~10%左右)，較低的漿泥濃度有助

於板胚的成型，但易使粒徑較小的粒子流失。經過成型後的板胚，其內部的纖維質

已有良好的交錯結構，水泥的水合作用屬於初凝階段，此時木質纖維因水化而澎

潤，因此需藉由加壓來脫除部分的水份，並迫使水泥能充分的滲入纖維中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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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使板胚達到固定的厚度，但是加壓過程不可過於急速，以免破壞板胚的結構，

或引起水泥與纖維的移位，造成板內部的組成不均勻。  

在成板養護與硬化的過程中，通常水泥的養護是促進水泥與水的化學作用亦

謂水合作用，一般規範養護時間致少要有七天，養護的方式大致有三種：  

1.濕治(Moist Curing)：於混凝土表面澆水，並經常保持表面濕潤。  

2.護膜養護 (Membrane Curing)：於混凝土表面形成一層薄膜，以防止水份蒸發。

此法可考慮應用於飾面板的開發。  

3.蒸汽養護 (Steam Curing)：利用高溫與高壓的飽和水蒸汽促進混凝土的水合作

用，通常操作溫度約 120℃~162℃。  

以鋁渣水泥纖維板的分析案例，水泥纖維板主要應用於防火建材，產品包括

隔間板、裝飾壁板、外牆板、天花板、鋪面板、襯板、模板等，近年來國內連續發

生重大傷亡的火災，加速了防火建材的立法使用，根據營建署營建統計資料顯示民

國 89 年全國總樓地板面積為 3,502 萬 4 仟平方公尺，隔間用防火建材需求量若以

總樓地板面積之 2 倍計算，則國內隔間用防火建材之全年需求約為 7,000 萬平方公

尺，我國防火建材的使用率遠低於先進國家，而且防火隔間建材板目前僅有環球水

泥公司生產紙面石膏板，但由於國內氣候潮濕，防火建材仍以硬板較適合發展，硬

板建材包括水泥纖維板、石膏纖維板、矽酸鈣板等，均以進口為主，屬於急待開發

的產業。  

就防火建材的未來發展而言，矽酸鈣板由於加工性與施工性較差，且產製技

術較不易，已逐漸為市場所淘汰，未來硬板建材的主流將以水泥纖維板與石膏纖維

板產品為主，目前國內的石膏尚以進口為主，因此，使用屬於自主生產水泥原料的

水泥纖維板，應可算最具有開發性的產業，且鋁渣更具有替代部份水泥原料的有利

優勢。由統計資料推估，國內的防火板材市場年需求量約為 7,000 萬平方公尺，合

計重量約 100 萬噸。另一方面，產製鋁渣水泥纖維板的建廠規模每年以 3 萬噸計(以

30％鋁渣添加量估算)，則年產量約為 210 萬平方公尺，年產值達 8.7 億元台幣(以

目前市售價 29 元 /Kg 估算)，約佔全年的防火板材市場總需求量的百分之三。  

此資源再生產品可以根本解決安定化鋁渣與紙渣污泥兩種工業廢棄物的處置

問題，並發揮資源化的最大利用價值，水泥纖維板主要應用於防火建材，產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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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間板、裝飾壁板、外牆板、天花板、鋪面板、襯板、模板等用途。預期未來將會

具有龐大的市場與遠景。  

五、結    論 

國內工業廢棄物每年的產生量是家庭垃圾的三倍之多，其多年來所衍生的環

境問題早為各方所詬病。而要解決數量龐大的工業廢棄物，最根本的方法乃是採用

回收與資源化的方式。不論是何種廢棄物，其性質之所以不能夠被再利用，主要是

由於其中混雜了不同成分與不同比例的「純物質」。通常在技術上與經濟條件之下，

分離這些物質的可行性不高，而混合物質的特性又不足以配合現有的技術應用條件

而將其當成有用的原料使用，只好花費大量成本將其處理與處置。因此，工業廢棄

物回收、資源化及再利用的基本理念，即應該在技術、法令與經濟條件下，將廢棄

物中間的相關不同有價成份進行分離，或者配合其混合物質的條件，考慮不同的使

用標的，而將其有效的資源化。  

整體而言，由於政府、社會與產業單位的共同努力，國內廢棄物資源化產業

已初具規模。資源化產業在國際環保潮流的推動下，未來將具有不可忽視的發展潛

力，特別是在追求永續發展的目標下，資源化產業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產

官學研等各界應該在既有的基礎上更加努力，以建構更健全的資源化產業。政府必

須檢討現有租稅制度、資本市場、人力培育與引進管道及科技專案運用方法，以促

進國內具利基之資源化產業的發展。另政府必須設立跨部會任務編組，或合併事權

由專賣機構統籌，以集中資源化產業的全力推動。企業界必須加強推動業者進行研

發策略聯盟，強化研發活動速度與效率，以加速資源化技術的創新。產業界則應積

極建立資源化產品的市場規範，將資源化產品與國內及國際市場接軌及掌握資源化

產品發展動向。學術機構及財團法人機構的研究能量及人力必須能夠有效的釋出，

使得資源化技術市場化，健全技術市場，以提升資源化產業的技術應用能力。社會

大眾則應優先使用資源化產品，並透過政府公共採購等措施擴大並確保相關資源化

產品的市場。台灣地區資源有限，建立資源化產業為循環型社會為確保經濟持續發

展的重要工作，以達到環保與經濟兼籌並顧的雙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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